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三门峡监管分局文件
　三金字〔2024〕5号　　　　　　　　　　签发人：郑胜强
　　　　　　　　　　　　　　　　　　办理结果：B

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219号提案的答复
李武强、张晓娟、于双田、卫华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将民营医院纳入商业保险理赔指定医疗机构”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三门峡市医疗卫生和商业保险工作的支持和关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三门峡监管分局高度认同提案中关于社会办医重要功能和作用的认识。收到提案后，我分局认真分析研究提案内容，指定专人与三门峡市武强中医院李武强院长进行了沟通交流，并对全市保险公司商业保险理赔指定医疗机构现状进行全面摸底调研，召开头部公司座谈会，邀请部分公司到三门峡市武强中医院进行实地参观，在此基础上形成回复意见。
一、关于提案落实情况

一是关于协调区内保险机构形成统一合理的理赔医疗机构认定标准的建议方面，上述认定标准一般由机构依据自身业务活动收集的业务数据，进行市场分析和经营风险分析后来确定。目前，由市一级层面统一制定理赔医疗机构认定标准，缺少行业数据支撑。同时，理赔医疗指定机构一般在保险合同中进行规定，而市级层面对保险条款缺少相应制定权限，操作难度较大。
二是关于把“有需求、信誉好、合标准”的二级及以上社会办医疗机构全部纳入商业保险报销理赔指定医疗机构建议方面，目前我市保险机构商业保险理赔指定医疗机构范围情况不同，分支机构没有权限规定商业保险理赔指定医疗机构，均由总公司进行自主决定。在保险合同上，通常规定医院类别为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医院等级分类二级或以上，目前辖内中国人寿、泰康人寿、新华人寿、平安人寿、人保财险等头部公司部分意外险、医疗险、重疾险产品均已将二级及以上民营医院或二级及以上医保定点民营医院纳入商业保险理赔医疗机构，部分公司已与民营医院签订机构合作协议。同时，对于约定在公立医院就诊的保险产品，被保险人确因情况紧急必须立即就医的，保险机构会根据情况放宽限制，对于在民营医院的合理且必须的医疗费用予以认可。

二、下一步工作
为投保商业保险的患者提供高效便捷的医疗及理赔服务，是保险监管部门、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的共同愿景。下一步，我分局将继续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一是引导扩大理赔指定医疗机构范围。督促各公司积极向上级反映，结合本地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现状，及时将优质民营医院纳入合作范围，同时，鼓励保险业加大与民营医院合作，联合开发多样化、差异化的保险产品，加大产品供给，积极拓宽商业保险理赔指定医疗机构范围。二是强化履约管理。对于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属于保险民营医院就医范围的，督促保险公司增强履约意识，严格按照合同条款，依法履行各项权利和义务，提升保险业服务能力和水平。三是加强沟通交流。督促公司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发布理赔指定医疗机构标准，继续推动辖内保险公司与民营医院互动交流，对有合作需求的民营医院，分局将指导市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开展实地参观和座谈交流活动，增进了解，谋求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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